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８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贯彻落实现金分红政策有关事项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有关事项，推动公司建立持续、科学、透明的分

红政策和决策机制，更好的维护股东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和中国证券会

青海监管局 《关于转发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通知》（青证监发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６

号）以及《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

通知》（青证监发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６

号）文件的要求，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

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明确现金分红政策，建立和完善分红工作机制等相关事项，并形成相

应的文件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为使本次制定的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政策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充分反映广大投资者

的利益诉求，现就本公司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政策向广大股东、投资者征求意见，投资者可

将意见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书面反馈至公司，联系方式如下：

联 系 人：韩迎梅、胡晗东；

联系电话：

０９７１－６１０８１８８

；

联系传真：

０９７１－６１２２９２６

；

电子邮箱：

ｗｍｔｚｚ＠ｗｅｓｔｍｉｎｉｎｇ．ｃｏｍ

；

邮寄地址：青海省西宁市五四大街

５２

号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８１０００１

。

本次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１７

：

００

时。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１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大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 柯东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６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２９４８１．０４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

５３１００

万股的

５５．５２４％

。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漳州市古雷

ＢＴ

公路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９４８１．０４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众天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谭昆仑先生、蒋博星先生

３

、结论性意见：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１．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２．

北京众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2012年7月2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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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３

证券简称：金宇车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０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成都金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参股的

四川锦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成都金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控股”）和关联公司四川锦

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锦宇”）通知，称浙江金恒德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江金恒德”）起诉“金宇控股”和“四川锦宇”两个公司，由于本公司持有“四川锦宇”

３９．０６％

股份，可能涉

及本公司相关股权利益。 因此，本公司将此案情况公告如下，并将根据案情进展情况持续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金宇控股”和“四川锦宇”分别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

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各壹份。 开庭传票载明：本案案号为（

２０１２

）杭余商初字第

９９３

号、案由为合同纠

纷、立案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开庭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０９

时

００

分、开庭地点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法院第二十一法庭。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本案各方当事人为：原告“浙江金恒德”，法定代表人周金法；被告“金宇控股”，法定代表人胡先成；

第三人“四川锦宇”，法定代表人胡先麒。

本案的基本情况是，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中国西部国际汽车城项目合作协议》（以

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约定原、被告双方共同投资人民币一亿元（各为

５０％

的投资）在四川省

成都市温江区合作开发“中国西部国际汽车城”项目。

本案所涉项目实施前，原告与自然人丁耀就本案所涉项目的开发，已共同在四川省工商局登记注

册了“四川金恒德西部汽车产业国际采购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金恒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一亿元，其中原告占有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９０％

，自然人丁耀占有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０％

。

“合作协议”对项目公司重组进行了约定，原、被告双方同意将该公司原注册资本一亿元调整减持

为注册资本总计

５０００

万元。 注册资本减持至

５０００

万元后，双方各自持有

２５００

万元股权，分别占总股本的

５０％

，原告同意将所持

９０％

的股权转让

５０％

给被告，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自然人丁耀将其所持

１０％

的股权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同时，在“合作协议”第四条还约定原告同意向被

告方指定的“四川锦宇”转让项目公司总股本

５０％

的股权（即将“合作协议”中约定转让给被告的

５０％

股

权，指定转让给本案的第三人）。 为此，原、被告与第三人于签订“合作协议”的同一天签订了一份《三方

协议》，协议对如何转让这部分股权进行了约定。 根据《三方协议》的约定，原告与第三人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依据这份协议到国家工商行政机关办理了股权转让备案登记，完成了

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四川锦宇”正式成为“四川金恒德”的投资人。

“合作协议”还对合作事项的诸多具体事宜作了约定。 而在近四年的合作过程中，双方合作并不顺

畅，期间也发生过一些争议，虽也进行过协商沟通，但最终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由于双方对合作的分

歧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和扩大，因此，导致发生本次诉讼。

本次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两项，第一项：判决解除原告和被告签订的《中国西部国际汽车城项

目合作协议》；第二项，判令第三人立即退还原告所属的“四川金恒德”

５０％

股权，并由原告返还被告或

第三人

２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股权转让款。

三、判决情况

目前本案处于双方举证阶段，金宇控股提出管辖异议，法院已受理，审理程序还未进行。

四、本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经核查本公司没有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也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于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司占被告第三人“四川锦宇”

３９．０６％

的股权（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４

），无论本案的最终结果如何，本公司在“四川锦宇”所持有的股权比例均不会发生变化。

如果本次诉讼原告胜诉，“四川锦宇”占“四川金恒德”

５０％

股权被转让，将根据本公司控股股东“金

宇控股”对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承诺及补充承诺（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关于成都金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对成都西部汽车城股份有限公司清偿本公司

４９６０．３１

万元债务补充承诺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４

），

即以现金和持有本公司股份处置予以清偿，本公司占“四川锦宇”

３９．０６％

股权的未来增值部分消失。

如果本次诉讼原告败诉，本公司占“四川锦宇”

３９．０６％

股权及“四川锦宇”占“四川金恒德”

５０％

股权

价值仍然有较大增值潜力。

鉴于本公司控股股东“金宇控股”对本公司持有“四川锦宇”

３９．０６％

股权的安全性作出了承诺和补

充承诺，因此本公司相关资产不存在减值损失，对公司本期利润没有影响。

本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立案后，本案被告和第三人对法院管辖权向余杭区人民法院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申请事项为：将本案移送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其事实和理由

如下：一、《中国西部国际汽车城项目合作协议》是所涉争议标的额较大的案件，不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

管辖；二、本案案情重大复杂，应当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 据此，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

定，余杭区人民法院应当将本案移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至本次公告前，还没有收到余杭区人民

法院对于被告和第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作出的裁定。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传票》；

２

、《民事起诉状》；

３

、《中国西部国际汽车城项目合作协议》；

４

、《三方协议》；

５

、《股权转让协议》；

６

、《管辖权异议书》；

７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管辖区异议受理通知书》“（

２０１２

）杭余商初字第

９９３

号”。

本公司将持续跟踪上述案情进展情况，认真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３

证券简称：金宇车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１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

参股的四川锦宇投资有限公司起诉四川金恒德西

部国际汽车产业采购中心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接到关联公司四川锦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锦宇”）通知，称其起诉“四

川金恒德西部汽车产业国际采购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金恒德”）和第三人浙江金恒德国际物

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金恒德”）。 由于本公司持有“四川锦宇”

３９．０６％

股权，可能涉及本公司

相关股权利益。 因此，本公司将此案情况公告如下，并将根据案情进展情况持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投资参股的“四川锦宇”因与合作方“浙江金恒德”存在合作投资分歧，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向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提起民事诉讼。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向

“四川锦宇”送达了《受理案件及举证通知书》以（

２０１２

）温江民初字第

１６９７

号案立案审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本次起诉立案的（

２０１２

）温江民初字第

１６９７

号案，原告为“四川锦宇”， 法定代表人胡先麒；被告为

“四川金恒德”，法定代表人陈午新；第三人为“浙江金恒德”，法定代表人周金法。

本案原告“四川锦宇”与第三人“浙江金恒德”同为本案被告“四川金恒德”的投资合伙人。 “四川锦

宇”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通过受让“浙江金恒德”所持“四川金恒德”

５０％

的股权后成为“四川金恒德”的投

资股东，与本案第三人“浙江金恒德”分别占有“四川金恒德”

５０％

的股权。由于在近四年的合作中因诸多

因素的原因，双方一直合作不和谐，特别是在重大经营决策上无法形成一致意见，双方分歧很大，因此，

双方共同登记注册的项目公司几乎不能开展正常的工作，处于一种瘫痪的僵局状态。 原告在这种情况

下，虽经多种方式努力来挽救项目公司，但无法得到第三人的理解和配合，为打破这种僵局，减少投资

人的损失，原告“四川锦宇”不得已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依法解散双方登记注册的项目公司。

本次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第一项，依法判决解散被告公司；第二项，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案经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目前为双方举证期间。

四、本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经核查本公司没有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也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司占原告“四川锦宇”

３９．０６％

的股权（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２４

），无论本案的最终结果如何，本公司在“四川锦宇”所持有的股权比例均不会发生变化。

如果本次诉讼原告“四川锦宇”胜诉，“四川金恒德”将解散清算，本公司将根据控股股东“金宇控

股”对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承诺及补充承诺（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关于成都金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成

都西部汽车城股份有限公司清偿本公司

４９６０．３１

万元债务补充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４

），即以

现金和持有本公司股份处置予以清偿。

如果本次诉讼原告“四川锦宇”败诉，“四川金恒德”公司仍然存续，“四川锦宇”持有“四川金恒德”

５０％

股权不变。

鉴于本公司控股股东“金宇控股”对本公司持有“四川锦宇”

３９．０６％

股权的安全性作出了承诺和补

充承诺，因此本公司相关资产不存在减值损失，对公司本期利润没有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民事起诉状》；

２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及举证通知书》“（

２０１２

）温江民初字第

１６９７

号”；

３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４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诉讼风险告知书》；

５

、《股权转让协议》；

６

、出资情况表；

７

、《“四川金恒德”公司章程》；

８

、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

９

、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将持续跟踪上述案情进展情况，认真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２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３

号通泰大厦

Ｂ

座

１１

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

件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公司董事会成员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公司监

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本次会议经

过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监管机关相关规定和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内容具体如下：

（一）修改后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十一款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１１

、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和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

（二）修改后利润分配相关条款

第一百七十九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１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２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３

、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

５％

向股

东分配股利；

４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的百分之三十。

第一百八十条：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如下：

１

、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可以进行中期

利润分配。

２

、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

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的

５％

。

特殊情况是指：为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发展或公司面临重大发展机遇时。

３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

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第一百八十一条：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拟定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就利润

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形成专项决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公司因前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

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

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３

、公司监事会应对利润分配审议程序的合法性发表意见。

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

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八十三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

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

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审议利润分配

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因增加条款引起原《公司章程》一百八十条以后条款序号有所变动，修改后《公司章程》共

２２８

条。

该议案尚须报请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网络（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告。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２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

议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

、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四层。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周三）上午

９

：

００

。

现场登记时间：

８

：

３０－８

：

５０

，

８

：

５０

以后停止现场登记。

会议开始时间：

９

：

００

。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下午收市后登记在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均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

届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议程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 会议登记办法

１

、凡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

证，委托人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及地点。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６

日、

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

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１１－１２

层，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３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１１－１２

层，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邮编：

１０００３３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７３９５５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７３９５６

联系人：张晓鹏、吕国强、石婷

五、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４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 � � � � � �持股数： � � � � � � � � � � � � � � � � �股

委托人姓名（单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ｖ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授权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自己决定表决意见：

序号 具体意见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８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１３

，

１１１

，

１３８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星期一）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８

号文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８４

，

５６１

，

２７５

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公司公开发行上市前的

４７

家股东均承诺在以下锁定期限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

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１

）受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并在公司上市申报前三年内有增持行为的股东，即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

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要求承诺：锁定期限为自持股之日起

６０

个月内；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承诺：锁定期限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 实际锁定期限视发行时间按照孰长原则执行。

（

２

）受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并在公司上市申报前三年内无增持行为的股东，即江苏省丝绸集团有限

公司（现更名为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开元国际集团轻

工业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舜天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锁定期限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

（

３

）公司上市申报前三年内无增持行为的股东，即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海澜集团有限公司、金城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梅山矿业有限公司、江苏金

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锁定期限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４

）公司其他发行前股东，即公司股票发行前一年受让原其他股东股份的新股东上海星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申报前三年内有增资行为的股东富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公司新增的

２５

家股

东，按照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要求承诺：锁定期限为自持股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监会有关规定承诺：锁定期限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实际锁定期限视发行

时间按照孰长原则执行。

２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

上市时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应承继原国有股

东的禁售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以上承诺均得到履行。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上述承诺， 公司本次有

３１３

，

１１１

，

１３８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流通股持有人

本次流通前限售股

份数量

（

股

）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

股

）

本次流通后限售股

份数量

（

股

）

１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３６７

，

６８７

，

４９５ ０ １

，

３６７

，

６８７

，

４９５

２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４７５

，

８１９

，

３７０ ０ ４７５

，

８１９

，

３７０

３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４３９

，

５８８

，

１５０ ０ ４３９

，

５８８

，

１５０

４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２６

，

０９６

，

７９９ ０ ４２６

，

０９６

，

７９９

５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４１

，

４１８

，

２５９ ０ ３４１

，

４１８

，

２５９

６

上海星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３

，

７８６

，

８２７ ０ １４３

，

７８６

，

８２７

７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１

，

４４７

，

０６７ ０ １３１

，

４４７

，

０６７

８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５３

，

５６８

，

５２８ ０ ５３

，

５６８

，

５２８

９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

９２５

，

５３１ ０ ５１

，

９２５

，

５３１

１０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４７

，

９５２

，

６６６ ４７

，

９５２

，

６６６ ０

１１

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０

，

６００

，

７７３ ４０

，

６００

，

７７３ ０

１２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

，

１９７

，

９９９ ３３

，

１９７

，

９９９ ０

１３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

，

８２７

，

５８７ ３３

，

８２７

，

５８７ ０

１４

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

３２

，

０６８

，

９６６ ３２

，

０６８

，

９６６ ０

１５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１９

，

１９６ ３０

，

０１９

，

１９６ ０

１６

国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２

，

７４１

，

５４２ ２２

，

７４１

，

５４２ ０

１７

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

，

３２３

，

０１０ ０ １９

，

３２３

，

０１０

１８

徐州市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６５

，

９９９ １１

，

０６５

，

９９９ ０

１９

深圳市特发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１３５

，

１７４ ９

，

１３５

，

１７４ ０

２０

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

７

，

５９５

，

７２８ ７

，

５９５

，

７２８ ０

２１

天津渤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５６７

，

５８７ ４

，

５６７

，

５８７ ０

２２

东方电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５６７

，

５８７ ４

，

５６７

，

５８７ ０

２３

中山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８７９

，

３１１ ３

，

８７９

，

３１１ ０

２４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２９８

，

８１３ ３

，

２９８

，

８１３ ０

２５

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３

，

１０３

，

４４９ ３

，

１０３

，

４４９ ０

２６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０

２７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０

２８

锦江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０

２９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现由

上海坤轮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

２

，

３２７

，

５８７ ２

，

３２７

，

５８７ ０

３０

吉化集团公司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０

３１

西安飞机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０

３２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２８４

，

４６９ ２

，

２８４

，

４６９ ０

３３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沈阳公司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０

３４

湖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２

，

０３０

，

０３９ ２

，

０３０

，

０３９ ０

３５

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４５

，

４５５ ０ ２

，

０４５

，

４５５

３６

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７１２

，

３７１ ７１２

，

３７１ ０

３７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６７

，

０８８

，

６８１ ４

，

４３１

，

５３１ ６２

，

６５７

，

１５０

合计

３

，

８２８

，

４７４

，

７７９ ３１３

，

１１１

，

１３８ ３

，

５１５

，

３６３

，

６４１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８２８

，

４７４

，

７７９ ６８．３７ －３１３

，

１１１

，

１３８ －３１３

，

１１１

，

１３８ ３

，

５１５

，

３６３

，

６４１ ６２．７８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６８０

，

８０８

，

６４１ ６５．７３ －３０９

，

２３１

，

８２７ －３０９

，

２３１

，

８２７ ３

，

３７１

，

５７６

，

８１４ ６０．２１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４７

，

６６６

，

１３８

１４７

，

６６６

，

１３８

２．６４

２．６４

－３

，

８７９

，

３１１

－３

，

８７９

，

３１１

－３

，

８７９

，

３１１

－３

，

８７９

，

３１１

１４３

，

７８６

，

８２７

１４３

，

７８６

，

８２７

２．５７

２．５７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７７１

，

５２５

，

２２１ ３１．６３ ３１３

，

１１１

，

１３８ ３１３

，

１１１

，

１３８ ２

，

０８４

，

６３６

，

３５９ ３７．２２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７１

，

５２５

，

２２１ ３１．６３ ３１３

，

１１１

，

１３８ ３１３

，

１１１

，

１３８ ２

，

０８４

，

６３６

，

３５９ ３７．２２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１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５

关于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规定，公司就现有分配政策以及最近三年的现金分红情况做出公告，同时，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亦针对上述分配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

如下：

一、公司的现有分配政策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及《江西长运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规划》（以下简称“《分红规划》”）。 其中，对《公司章程》的第一百五十五条进行如下修改：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利润；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

司可以采取现金、 股票或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

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将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年度进行一次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每连续三年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这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发放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如下：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董事会提出包含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

除满足上述条件外，若公司利润增长快速，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

公司可以以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进行股利分配时，应当由公司董事会先制定分配方案，再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对于

公司当年未分配利润，董事会在分配方案中应当说明使用计划安排或者原则。

董事会拟定利润分配方案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外部董事、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

配方案的，应经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经全体独立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独立董

事发表独立意见，并及时予以披露。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

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独立董事发表

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股东参与股东

大会表决。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说明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

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就此发表独立意见。 ”

二、最近三年现金分红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的数额

（

含税

，

单位

：

万元

）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单位

：

万元

）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率

２０１１

年度

３

，

３４３．０３ １２

，

５５８．３１ ２６．６２％

２０１０

年度

３

，

３４３．０３ １１

，

３８４．７１ ２９．３６％

２００９

年度

３

，

３４３．０３ ９

，

１８５．４８ ３６．３９％

最近三年公司累计现金分红

１０

，

０２９．０９

万元，年均可分配利润

１１

，

０４２．８３

万元，可得公司最近三年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占这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比重

９０．８２％

， 远高于 《公司章程》 规定的

３０％

。 可见，公司在保持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一直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致中国证监会《关

于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中对公司分红情况进行了核查并

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如下：

１

、《通知》下发后，公司已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有关现金分红条款及制定《分红规

划》，进一步强化回报股东的意识，充分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等权利，严格依照《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自主决策公司利润分配事项，不断完善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

策程序和机制。

２

、公司今后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时，已明确应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董事会应就

股东回报事宜进行专项研究论证，详细说明规划安排的理由等情况。 公司应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取独立

董事以及中小股东的意见，做好现金分红事项的信息披露，并已在公司章程中载明以下内容：

（

１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对既定利润分配政

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作出调整的具体条件、决策程序和机制，以及为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意

见所采取的措施。

（

２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的具体内容，利润分配的形式，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

分红的期间间隔，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各期现金分红最低比例等。

３

、公司今后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已明确董事会应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盈利能力、现金

流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论证公

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提出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 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股东大会今后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时， 已明确应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

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４

、公司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现金分红具体方案。 《公

司章程》已明确今后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应当满足规定的条件，经过详细论证后，履行

相应的决策程序，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５

、公司董事会秘书具体负责公司利润分配相关事项的信息披露。 公司今后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

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

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 对现金分红政

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

案。

公司现已制订对股东回报的合理规划， 充分考虑经营利润用于自身发展和回报股东之间的合理平

衡，重视提高现金分红水平，提升对股东的回报。

公司已公告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的制订及执行情况、 最近

３

年现金分红金额及比例、

未分配利润使用安排情况，提醒投资者关注上述情况。

保荐机构已在保荐工作报告中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机制是否合规， 是否建立了对投资者持

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现金分红的承诺是否履行，本通知的要求是否已经落实发表明确意见。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落实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下发《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相关要求。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董事会五届十一次会议通知，中

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北京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二区

８

号楼

２０１

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占应到董事人数的

５０％

以上，符合《公

司章程》规定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形成董事会五届十一次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修改《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条款的议案（八票同意、零票弃权、零

票反对）；

根据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监局的有关文件要求，现需对《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条款作出如下调整：

一、原第一百八十二条修改为：

第一百八十二条 公司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

（一）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 每年按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的一定比例向股东分配股

利，具体比例由股东大会届时通过决议决定；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持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四）对于公司未分配的利润，公司应将该等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事项。

二、增加下述条款作为第一百八十三条至第一百八十七条：

第一百八十三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方式分配股利，公司一般进行年度分

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任何三个连续

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上述特殊情况

是指：

（一）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存在重大投资或者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重大投资或者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

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净

资产的

３０％

，且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二）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三）其他经股东大会认可的情形；

第一百八十四条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

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第一百八十五条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总经理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生产经营状况、现金流量

状况、未来业务发展规划等因素提出、拟定后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董事会应当就利润分配预案的合

理性进行充分讨论，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未对利润分配预案提出异议的，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第一百八十六条 公司因前述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会就不进行现

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第一百八十七条 公司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

营造成重大影响，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或有权部门出台利润分配相关新规定的情况下，公司

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事

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相关股东大会会议应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为公众投

资者参与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或修改提供便利。

三、原章程第一百八十三条至第二百二十八条的序号依次变更为第一百八十八条至二百三十三条。

二、关于审议推荐大连中成进出口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和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选的

议案（八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同意推荐蒋镶赢先生、马茂先先生、朱海先生和李媛媛女士出任我公司

派出大连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同意推荐常晨光先生出任我公司派出大连中成

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三、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八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同日发布的《公司二

○

一二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８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决议公告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

２

区

８

号楼

６

层

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监事会的法定人数，本次监事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形成监事会五届七次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修改《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条款的议案（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推荐大连中成进出口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和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选

的议案（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９

：

００－９

：

３０

报到），会期半天。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二区

８

号楼

２０１

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深圳证券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

（

２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事项：

（

１

）关于审议《公司资产减值及核销管理办法》（修订）的议案；

（

２

）关于审议修改《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条款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７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进行披露，公告名称《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股东参加会议，持持股凭证（股东账户卡和托管股票凭证）及个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也可

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１１

：

３０

时，下午

１３

：

３０

时—

１６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

现场登记：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二区

８

号楼

１００２

室。

传真方式登记：传真：

０１０－８３６７６１８８

信函方式登记：

地址：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二区

８

号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０

联系人：何剑波、朱旗

４

、登记办法：

（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

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剑波、朱旗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６７６１１１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６７６１８８

联系地址：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二区

８

号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０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附件：（注：本表复印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

《

公司资产减值及核销管理办法

》（

修订

）

的议

案

２

关于审议修改

《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有关利

润分配条款的议案

注：

１．

本次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

对同一事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

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委托人： （签名）

年 月 日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９６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６００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２

Ａ

股简称：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０７

云化债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分别以送达、 传真等方式

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参

与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任期结束，因公司目前处于重大资产重组期间，为了不影响

公司经营管理的前后衔接，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将延期。 原董事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高效地继续履行相应职责。 同时，第五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公司管理层的任期将相应顺延。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８

：

３０

。

（二）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水富县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四）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受让子公司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１７．９０４８％

股权的议案》。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号公告。

２．

审议《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增加

４

亿元融资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３４

号公告。

３．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２．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附后）。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六）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８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１８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手续：

公司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

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 公司法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和持股凭证。 个人股东的授

权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七）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代表交通、食宿费自理。

联系地址：云南省水富县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曹再坤 张攀英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０－８６６２００６

传 真：

０８７０－８６６２０１０

邮 编：

６５７８００

（附：授权委托书）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 委托人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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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初步测算，

２０１２

年中期业绩将出现亏损，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

中期报告中详细披露。

３．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９５

，

４５１

，

１１０．０３

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１５５６

元。

三、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１．

子公司

ＣＰＩＣ

玻璃纤维产品一季度市场价格大幅下降，二季度有所回升，但依然亏损

较大；

２．

由于国内产能产增加，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下游需求低迷，聚甲醛、季戊四醇等有机

化工产品销售价格下降较大，产品亏损增加；

３．

因天然气供应紧张及检修时间安排，母公司合成尿素装置一季度停车时间较长，导

致停车损失及大修费同比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中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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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公司本部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梁洪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任期结束，因公司目前处于重大资产重组期间，为了不

影响公司经营管理的前后衔接，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将延期。 原监事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忠实、勤勉、高效地继续履行相应职责。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